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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凉市静宁县泾河、葫芦河流域水环境综合整治项目

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意见

根据《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国令第 682号）和《建设项目

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的规定，2022年 4月 17日，平凉市生态环境

局静宁分局组织召开平凉市静宁县泾河、葫芦河流域水环境综合整治项目

竣工环境保护验收会议，验收组由平凉市生态环境局静宁分局（建设单位）、

甘肃泾瑞环境监测有限公司（验收监测表编制单位）、平凉市生态环境局

（监管单位）及 3名特邀专家代表组成。

验收小组依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技术规

范、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和批复文件等要求，对平凉市静宁县泾河、葫芦

河流域水环境综合整治项目建设与运行情况进行了现场检查，对本项目进

行验收，提出意见如下：

一、工程建设基本情况

（一）建设地点、规模、主要建设内容

工程位于平凉市静宁县甘沟镇马坡村，占地面积 100亩，采用“垂直

潜流人工湿地+表面流人工湿地”工艺，对静宁县方圆工业和生活污水处理

有限公司尾水进行深度处理，处理能力 1.5万 m3/d，种植植物主要为芦苇、

香蒲、水葱、千屈菜等，种植密度 10~15株/m2。

（二）建设过程及环保审批情况

2019年 04月，平凉市生态环境局静宁分局委托平凉泾瑞环保科技有限

公司编制《平凉市静宁县泾河、葫芦河流域水环境综合整治项目环境影响

报告表》；

2019年 05月，取得平凉市环境保护局《关于平凉市静宁县泾河葫芦河

流域水环境综合整治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的批复》（平环评发〔2019〕30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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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 08月，项目环评及批复手续齐全后，开工建设；

2021年 05月，项目施工建设完成，并对项目建成的设备及配套设施进

行了调试、试运行；

2022年 03月，平凉市生态环境局静宁分局委托甘肃泾瑞环境监测有限

公司对平凉市静宁县泾河、葫芦河流域水环境综合整治项目产生的污染物

进行检测，并编制了平凉市静宁县泾河、葫芦河流域水环境综合整治项目

环境保护验收监测报告表。

（三）工程投资情况

根据建设单位提供的资料，项目实际总投资 3498.00万元，其中环保投

资 3498.00万元，占总投资 100%。

（四）验收范围及验收标准

本次验收范围：平凉市静宁县泾河、葫芦河流域水环境综合整治项目

的建设内容。

本次验收标准执行：

根据环评报告及批复中相关标准，并结合项目实际情况，本次验收适

用的标准如下：

1、废气

无。

2、废水
表 1 《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Ⅳ类标准（节选）

项目 COD BOD TP 氨氮

标准值 mg/L ≤30 ≤6 ≤0.3 ≤1.5

3、噪声

无。

4、固体废物执行标准

固体废物执行《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贮存和填埋污染控制标准》

（GB18599-2020）（2021年 7月 1日执行）中的有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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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险废物执行《危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GB18597-2001）及其

修改单（公告 2013 年 第 36号）中相关要求。

二、工程变更情况

（1）生物氧化塘：环评设计中项目共计占地面积 300亩，建设“垂直

潜流人工+河道表面流修复湿地”工艺，对静宁县方圆工业和生活污水处理

有限公司尾水，处理能力 2万 m3/d，种植植物主要为芦苇、香蒲、水葱、

千屈菜等，种植密度 10~15株/m2；实际建设过程中，项目占地 100亩，根

据“关于同意变更平凉市静宁县泾河葫芦河流域水环境综合整治项目可行

性研究报告的批复”平发改资环〔2019〕355号、“关于《平凉市静宁县泾

河葫芦河流域水环境综合整治项目溢流堰工程防洪评价报告》修改意见的

函”平水函〔2019〕36号文件要求，建设采用“垂直潜流人工湿地+表面流

人工湿地”处理能力 1.5万 m3/d；

（2）停车场：环评设计中修建停车场 l处，为九孔植草砖铺装生态型

停车场，总面积为 400m2，地上共 32个停车位；实际建设过程中，地面采

用混凝土硬化，建设面积 200m2，设置地上停车位 8个；

（3）亲水平台：环评设计中在人工湿地四周建设亲水平台 4处，采用

竹塑复合材料，总面积约为 200m2，为游客游玩、垂钓等提供平台；实际

建设过程中，建设亲水平台 1处，地面采用混凝土硬化，总面积约为 200m2；

（4）卫生服务设施：环评设计中建设泡沫封堵型生态卫生间 1处，总

面积 30m2，直接购买成品进行安装；实际建设过程中，建设卫生间 1处，

位于管理用房内。

（5）水质标准：环评文件中生物氧化塘垂直潜流人工湿地出水水质可

达到《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Ⅲ类标准后引至葫芦河；实际运行过程中，

根据平凉市生态环境局、平凉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中央财政生态环

保专项资金项目检查组反馈平凉市泾河葫芦河流域水环境综合整治项目崆

峒区生物氧化塘及河道修复湿地工程设计出水水质难实现问题专家论证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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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纪要》（平环函字〔2019〕280号文，2019年 12月 17日），出水口采

样断面处水质执行《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3838-2002）中 IV类标准。

综上所述，根据《污染影响类建设项目重大变动清单（试行）》（环

办环评函〔2020〕688号）的相关要求，以上变更未导致项目功能变化，未

导致规模扩大 30%以上，未导致项目污染物种类及排放量增加，未导致排

放口类型发生变化。因此，以上变更不属于重大变更。

三、环境保护设施建设情况

（一）废水

项目排水主要为职工生活污水和湿地外排水。

职工生活污水：项目职工生活污水产生量较少，污水经过收集后定期

拉运至静宁县方圆工业和生活污水处理有限公司处理。

湿地外排水：项目接收静宁县方圆工业和生活污水处理有限公司尾水，

经“垂直潜流人工湿地+表面流人工湿地”工艺深度处理后，可达到《地表

水环境质量标准》Ⅳ类标准后排入葫芦河。

（二）废气

项目为尾水净化工程，运营期无大气污染物排放，对大气环境不产生

影响。

（三）噪声

项目运营期无噪声污染源。

（四）固体废物

项目固废主要为人工湿地收割植物、人工湿地定期清淤淤泥和职工生

活垃圾。

收割植物：项目人工湿地水质净化工程中种植的芦苇、香蒲等挺水植

物，宜每年在秋冬季节收割一次，出售用于造纸和编织。由于冬季气温较

低，部分水草枯萎，需人工收割清理，收割后的枯萎水草禁止焚烧，冬季

作为保温层覆盖，春季后枯萎水草运往垃圾填埋场填埋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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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期清淤泥：人工湿地需定期清淤排泥，淤泥定期清理，运至静宁县

方圆工业和生活污水处理有限公司脱水后，运至静宁县生活垃圾填埋场填

埋处置。

生活垃圾：生活垃圾集中收集，定期运至附近村镇垃圾收集点处置。

四、环境保护设施调试效果

（一）环保设施处理效率

项目采用“垂直潜流人工湿地+表面流人工湿地”工艺，对静宁县方圆

工业和生活污水处理有限公司尾水进行深度处理。通过对处理设施进出、

口水质进行检测，计算设施去除效率如下：

表5 污染物处理效率情况统计结果

序号 检测项目 进口平均总量（t） 出口平均总量（t） 处理效率

1 化学需氧量 0.33 0.25 24.2%

2 氨氮（以 N计） 0.007 0.005 28.6%

3 总氮（以 N计） 0.12 0.10 16.7%

4 总磷（以 P计） 0.003 0.002 33.3%

（二）污染物排放情况

1、废气

项目为静宁县方圆工业和生活污水处理有限公司尾水净化工程，运营

期无大气污染物排放，对大气环境不产生影响。

2、废水

通过对项目排放废水中 pH、COD、氨氮等 24项因子的检测，废水排

放满足《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3838-2002）Ⅳ类标准。

3、噪声

项目运营期无噪声污染源。

五、工程建设对环境的影响

根据监测结果可知，项目产生的污染物可达到相应的执行标准中的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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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标准限制要求，项目运营期间对周边环境影响较小。

六、验收结论

本报告认为，平凉市静宁县泾河、葫芦河流域水环境综合整治项目及

其配套环保设施运行正常、良好，污染物也能达到相应排放限值要求，现

总体上达到了建设项目竣工环境验收的基本要求，建议予以通过竣工环境

保护验收。

七、专家组要求及建议

1、建立、建全严格的环境管理制度和环保岗位操作规程，配备专业环

保技术人员管理各项环保设施运行及制度建设，责任到人，定期对设备进

行维护保养，保证污染治理设施长期稳定正常运行；

2、做好台账记录工作，保证工程正常运行。

3、监管单位规范化管理，设置相关标识标牌。

4、根据植物生长情况，及时对枯萎植物进行补种，确保种植密度10~15

株/m2。

八、验收人员信息

验收人员信息见附表 1：平凉市静宁县泾河、葫芦河流域水环境综合整

治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人员信息表。

平凉市生态环境局静宁分局

2022年4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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